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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18 年度上海市中小学 

学校心理咨询师培训班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各区教育学院德育室： 

为了贯彻落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上海市各级各类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培训的通知》（沪教委人[2005]89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同时根

据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的规定，进一步做好上海市学校系统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的专业化培训的要求，上海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心受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的委托，举办“上海市中小学心理辅导教师”培训班，现将有关报名

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已取得教师资格并在学校从事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 

二、报名要求及报名所需资料 

(一) 申请参加上海市学校心理咨询证书（初级）认证的专业人员，须

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二) 申请参加上海市学校心理咨询证书（中级）认证的专业人员，须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博士研究生毕业或取得博士学位，从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工作。 

2、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取得硕士学位，从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工作

满 2 年；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取得硕士学位的，从事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相关工作的任职年限要求可缩短至 1 年。 

3、本科毕业或取得学士学位，从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工作满 4 年；

心理学专业本科毕业或取得学士学位的，从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工作的

任职年限要求可缩短至 2 年。 

4、获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在取得上海市学校心理咨询

证书（初级）后，从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工作满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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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需资料 

1、填写完整并加盖单位印章的报名表（下载方式见通知最后）； 

2、身份证复印件； 

3、2 张一寸近期彩色同底（免冠）报名照。 

三、报名及收费时间、地点 

(一)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29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30—

—16:30）。 

(二)地点：茶陵北路 21 号上海市教科院一号楼 108 室。 

(三)联系方式：杨老师 33562487, 芮老师 54061593。 

四、培训课程 

中级班：基础理论、专业理论与技术、实践能力评估。 

初级班：基础理论知识。 

五、培训地点和时间 

(一)培训地点：上海市教科院（茶陵北路 21 号）。 

(二)上课时间：中级培训每周一下午 1:00-5:30； 

初级培训每周二下午 1:00-5:00。 

拟定于 9 月中旬开班，以收到书面通知为准。 

六、培训收费 

(一)初级培训费 1840 元（按照物价局核定收费）。 

(二)中级培训费 3200 元（按照物价局核定收费）。 

备注：报名收费时只接受公务卡或单位银行转账，不收现金。（转账截

止日期：2018 年 8 月 31 日） 

培训教材、资料费另收。 

培训结业后颁发培训班结业证书。符合《上海市学校心理咨询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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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资格、教育培训与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条件的学员，可申请参

加“上海市学校心理咨询专业人员任职资格”考试，通过上海市学校心理咨

询证书相应水平等级全部认证环节且成绩合格的专业人员，可获得由上海市

教育人才交流协会、上海高校心理咨询协会和上海市中小学心理辅导协会共

同盖章并颁发的相应水平等级的学校心理咨询证书。 

上海市学校心理咨询证书是在上海各级各类学校从事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及相关工作的专业资格证明，可在全市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达标

验收与示范评估、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达标验收与示范评估和中小

学（中职校）心理健康教育达标校、示范校评估中，作为学校心理咨询专业

人员的持证上岗证明和继续教育证明。 

特此通知。  

          

 

 

 

 

注：本通知及《学校心理咨询师培训报名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下载： 

1.上海市教育人才交流协会网站 www.ehrea.cn 的首页“文件下载”栏

目里自行下载。 

2.通过扫描右下角“上海学校心理”微信公众号二维

码，到“通知公告”栏目下载。 

 

 


